从自有品牌开发视角谈商品资源的掌控能力
我在《零售商必须关注的三个重要观点》一文谈到未来零售商必须修炼两种核心能力，商品资源掌控能力与平台服务能力。本文主要从自有品牌开发视角来谈谈商品资源的掌控能力。
从商品资源掌控的紧密程度来看，大致有四个不同级别的路径：一是自产自销。如上海的城市超市为了保证农产品品质，实现供应品种的差异化，采取了“自种自卖”的方式，有些品种还销售到如麦德龙等其他超市。二是定牌加工。任何一家规模再大的零售公司也都不可自己生产所有售卖的商品，自己投资建立基地生产售卖商品的做法实际上并不普遍，零售商通常是通过委托加工方式来生产自有品牌商品。如英国玛莎百货就是这方面的卓越典范，其所有商品都使用自有品牌“圣米高”，被称为“没有工厂的制造商”。
其三是专业采购。与传统的单纯采购商品的方式不同，现代的专业采购是一个极度复杂的供应链管理过程，要通过不同区域的资源配置将成本最小化，实现原材料、品质、成本、交货期等元素的最佳组合。香港的利丰集团是这方面的典范，它拥有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的1.5万家供应商，被业内称为“采购业的沃尔玛”。
最后是坐等客商。我国连锁超市公司在发展初期尚有专业采购精神，能够主动出击，积极寻求商品资源。但随着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公司从“行商”变成了“坐商”，商品进多出少，商品老化导致流转梗阻。
上述四种路径，最需要改变的是“坐等客商”的采购模式，要达到“专业采购”的程度也需要有长期的积累，“自种自卖”也只合适部分产品，最现实就是“定牌加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开发自有品牌。
从表面看，制造商制弹、零售商造枪，两者是合作关系。自由品牌的出现使零售商既造枪又制弹，用自己的弹打制造商的弹，两者形成了竞争关系。但自有品牌的驱动因素主要是消费者与零售环境两个方面。消费者熟悉商品，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是精明的广告辨识者和典型的性能偏好者，购买决策不再单纯受广告影响，而是凭自己的感觉来决定购买行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近年来如“三个松鼠”、“兰州拉面”等网络创新品牌能在极短时间内能获得巨大成功。高度集中的市场、大型零售公司的出现、残酷的价格竞争、折扣店的扩张以及经济危机等零售环境也成为自有品牌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瑞士、英国、德国、西班牙、法国、荷兰、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自有品牌的市场份额在50-20%之间，连印度也超过10%;英国的牛奶、纸制品与冷冻食品的自有品牌占所在品类的份额居然高达50%以上;沃尔玛的自有品牌销售额则高于雀巢、宝洁，阿尔迪的自有品牌销售额也高于飞利浦莫里斯、联合利华、百事、卡夫、可口可乐、欧莱雅、百威。但我国目前自有品牌的市场份额估计还不到5%。
对上海一家大型综合超市的经营商品的调查发现：第一，自由品牌商品的品项占比仅为3.38%。自有品牌商品主要集中在休闲食品、个人纺织、厨房用品、居家清洁、南北货等非生鲜类产品。
其二，自有品牌商品的销售额占比低于品项占比。令人感到非常吃惊的是：该店的自有品牌商品销售额占比仅为1.28%，销售额占比低于品项占比2.1个百分点，其差距为210%。这一数据显示：自有品牌的产销程度低于全店各类商品的平均水平，自有品牌商品不仅未能拉动销售，反而导致更多的库存积压，开发畅销的自有品牌商品是当务之急。
销售额占比与品项占比对比发现：零售商大量开发的自有品牌商品，往往是自己的弱项商品。如品项数排名第一、品项占比排名第五的休闲食品，销售额占比排在第九位，而3C家电的品项占比排在第一位，但其销售额几乎等于零。再如南北货，品项占比排名第二位，销售额占比排名第八位。这些品类都由强大的供应商生产，零售商推出的毫无特色的自有品牌商品根本无法改变顾客的心智与购买习惯。而“车用五金”虽然自有品牌品项数只有7个，但其销售额占比却远远超过了平均值。这说明：自有品牌开发中如何选择品类与品项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零售商应该通过挖掘顾客痛点，有针对性地开发高频商品，但其前提是“尚德守法”。
其三，自有品牌毛利率远高于综合毛利率，毛利额占比高于销售额占比但仍低于品项占比。自有品牌毛利率为22.03%，比全店的综合毛利率10.98%高出一倍多。但这仅仅是核定的毛利率水平，所实现的毛利额占比仅为2.49%，高于销售额占比(1.28%)低于品项占比(3.38%)。这说明目前自有品牌商品的销售业绩很不理想。
在近30个种分类中，毛利额占比最高的自有品牌商品是“车用五金”(14.04%)，约为自有品牌商品毛利额占比平均水平的7倍。从毛利率与毛利额占比对照来看，有些商品虽然毛利率很高，但毛利额占比却很低，如“居家纺织”的自有品牌毛利率高达42.79%，其毛利额占比却只有0.19%。
零售业既要有销售额与毛利率，但更应该关注周转率，要追求“有毛利的销售”，并加快周转。
开发自有品牌所能扩大的毛利，要让渡给顾客，这样才能引爆卖点。如2014年被誉为“中国最美乡镇超市”的“金好来”，自有品牌纸品的毛利率高达40%，正常价为14.5元一提的卷筒纸促销价仅为9.9元。一个只有12万人口的城镇，1200平方米的卖场，一天销售猪肉60片，开业三天销售卷筒纸1.2万提。所以，定价、推广、促销等也是自有品牌开发系统的重要内容。
我国自有品牌占比较低、业绩较差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零售组织化程度太低，连锁百强的销售额还不及沃尔玛一家的销售总额;二是我国零售业的口碑不太好，殃及自有品牌;三是我国零售商普遍实施ODM而非OEM方式，自有品牌普遍缺乏质感和高品质价值认同。
自有品牌的市场是巨大的，但需要认真探究以下问题：ODM还是OEM?ODM方式(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即原始设计制造商)，是利用制造商的设计与制造能力完成定牌商品的开发，是一种典型的“贴牌生产”方式，未能体现出商品的差异化，更难以创造新的用户价值。自有品牌开发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从ODM转变为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即原始设备制造商)，这是一种“代工生产”方式，零售商拥有设计、开发、渠道、市场化运作等“拿手绝活”，而将加工任务交给制造商。
伪品牌(quasi-Brands)或还是门店/集团品牌(Store or Group Brand)?前者是多品牌模式，后者是单一品牌模式，不同公司有不同的演变过程，如阿尔迪从门店品牌发展到以多个伪品牌为主，特易购与家乐福则从多个伪品牌演变成以门店品牌为主。
如何更接近顾客“痛点”?如道德与生态、安全与健康、美味与品位等等。如何运作多层次自有品牌战略?如家乐福的优质自有品牌、标准自有品牌、经济型自有品牌，这是自有品牌的细分化趋势。
另外，如何跨界混合营销?如品牌联合，英国超市Waitrose通过印度零售商K Rahejade HyperCity销售其自有品牌，智利超市D&S销售美国零售商Safeway的高端自有品牌商品，还有多样化选择的例子，如在英国比萨饼速递也为零售商供货，麦当劳的土豆薯条在德国的超市也有销售，沃尔玛在美国以自有品牌名义销售冷饮等等。
在国内，近日上海百联集团、北京王府井百货与香港利丰集团发布新闻，决定联合开发自有品牌，利丰集团重点负责品牌设计开发，百联与王府井重点负责渠道开拓，三者联合是我国自有品牌跨界混合营销的重大举措。
总之，自有品牌的基本生存逻辑是：零售商要有“拿手绝活”，才能提升商品管控能力;要小心触摸顾客的“痛点”，开发既对顾客有价值，又能体现自身优势的商品;要做好自有品牌商品的定价、推广与促销活动。
(联商网特约专栏作者 文/周勇 (上海商学院教授))
　
